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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５７９８—１９９５《粘虫虫测报调查规范》。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５７９８—１９９５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１）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部分，其中定义了粘虫的发生世代、为害区和模式报表等内容；

２）　成虫诱测方法增加了虫情测报灯，删除了杨树枝把的内容；

３）　增加了“粘虫预报数据的收集和传输”部分，其中增加了“粘虫模式报表”及传输平台的要求

内容；

４）　将“粘虫调查资料表册”在正文中进行了规范。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玉英、屈西峰、夏冰、曾娟。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５７９８—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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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虫测报调查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粘虫成虫诱测、卵量调查、幼虫调查、迁出区发生情况调查、调查资料表册、预报数据

的收集和传输等方面的技术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粘虫测报调查。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粘虫的发生世代　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犪狉犿狔狑狅狉犿

以卵的出现作为下一个世代的开始，对全年卵、幼虫、成虫、蛹发生世代的表述方法：越冬代、第一

代、第二代、第三代……。

２．２　

粘虫的发生区　狉犲犵犻狅狀狅犳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犪狉犿狔狑狅狉犿

越冬代发生区：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江西、湖南；

一代发生区：上海、浙江、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

二代发生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北、天津、北京、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

肃、宁夏；

三代发生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天津、北京；

四代发生区：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云南。

３　成虫诱测

３．１　诱测时间

一代发生区南部自２月１０日至４月１０日，北部自３月５日至４月１５日；二代发生区自５月１０日

至６月２０日；三代发生区自７月１５日至８月１５日；四代发生区自９月１日至１０月１０日。

３．２　诱测工具

各地可从下列几种观测工具中，选出一种诱蛾效果最好的进行监测，将蛾量诱测结果记入附录Ａ

中的表Ａ．１中。

３．２．１　虫情测报灯

在常年适于成虫发生的场所，装设１台多功能自动虫情测报灯（见附录Ｃ中的第Ｃ．１章）或２０Ｗ

黑光灯，要求设在视野开阔处，其四周没有高大建筑物或树木遮挡，灯管下端与地表面垂直距离为

１．５ｍ。一般每年更换一次灯管。

３．２．２　诱蛾器

选择离村庄稍远、比较空旷容易遭受为害的作物田。一般设置２台诱蛾器（其结构见附录Ｃ中的

第Ｃ．２章），间距应在５００ｍ以上，诱蛾器可以用木或铁器架架起，诱蛾器底部距地面１ｍ。设立后不要

轻易移动位置，保持相对稳定。

诱集方法：加入诱剂（成分和配制方法见附录Ｃ中的第Ｃ．２章）后，每日黄昏前将诱剂皿盖打开，搅

拌诱剂后罩好筒盖，次日清晨将落在皿内和皿外死亡的粘虫蛾取出，携回检查并将诱剂皿盖盖好，减少

诱剂蒸发，再罩好筒罩。诱剂每逢５（每月５日、１５日、２５日）增加半量，逢１０（每月１０日、２０日、３０日或

３１日）更换全量。当蛾量多、蒸发量大或发生意外事故时，应酌情增加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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